一、项目概况
为确保日常监管和处理投诉等工作的高效开展，拟采购监管检查辅助服务项目，以解决长期以来面临着的“量大面广、人少事多”的问题。
二、服务内容(包括工作区域、工作内容等)
1.投诉举报电话接听服务
接听工作电话，规范记录来电信息。
2.台账管理服务
协助建立、更新和维护案件电子台账，包括案件信息录入、分类整理、办理进度跟踪、到期提醒等。
3.文件归档整理服务
负责日常监管检查相关文件(纸质及电子)的整理、编号、归档
4.日常监管辅助服务
协助执法人员完成现场检查前的资料准备、检查后数据录入、巡查记录整理、文书打印及复印等行政辅助工作。、保管及检索调阅。
5.其他行政辅助服务
根据临时安排，提供如信息统计、报表填报等不涉及执法决定的辅助性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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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服务启动与时间保障
合同签订后，供应商须全面启动上述服务。服务时段与采购单位工 作时间保持一致，确保工作日全时段服务覆盖。
2.服务行为规范
服务过程中应态度良好、用语规范。
3.保密义务
供应商须签署保密协议，严格保守工作中接触的一切敏感信息(包 括但不限于案件内容、举报人信息、内部工作文件等),严禁泄露或用 于其他目的。
4.服务连续性与稳定性
供应商应建立服务力量储备机制，确保服务不中断。
四、商务要求
(一)服务期限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内。
(二)款项结算
按月分批支付，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。
六、其他
（一）进度要求
合同签订后15日内全面开展所有服务事项。
(二)成果交付要求
供应商按采购方交办的任务要求，按时、保质完成各项监管检查辅助服务。
(三)质量验收标准或规范
供应商提交的交付成果即视为其承诺已全面履行合同义务，若采购 方事后发现供应商存在未履行、部分履行或虚假陈述的情形，即视为服务不合格。
(四)违约责任
1.供应商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服务，采购方有权拒付对应期间的全部服务费。
2.因供应商服务不到位或虚假履行导致采购方被投诉、追责或产生任何损失的，供应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
